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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病患及家屬，您好：                                
為您介紹本院急性病房住院須知，敬請合作與指教，祝您早日康復!

1、 本院係急性治療醫院，凡經診療病情穩定者，須依醫師指示辦理出(轉)院。
2、 當您辦好住院手續後，醫師會依照您的需要，開具膳食種類醫囑，膳食以天計費。如要暫停供應或變更膳食種類，請在前一餐通知護理站辦理。(病房供餐時間：約上午7時、中午11時、下午5時)。
3、 為確保您的安全，離開病房請告知護理站。欲外出離院者，請先徵得主治醫師同意，填寫請假單，向護理站辦理請假手續，以不超過4小時為原則；不假離院或逾假不歸，均視同自動出院。
4、 服務項目及地點：本院總機03-338-4889
	服務項目
	樓層
	開放時間

	志工服務台(分機2169)
	醫療大樓1F
	週一至週五08:00~17:00

	藥物諮詢(分機2133)
	醫療大樓1F
	週一至週五09:00~12:00

	營養諮詢(分機2191)
	醫療大樓1F
	週一至週五 09:00~12:00

	住院服務
	醫療大樓1F
	週一至週五08:00~17:00
	住院櫃檯
(分機2180)

	
	
	週一至週五17:00以後

週六、週日及國定假日
	急診櫃台
(分機2180)

	出院服務
	醫療大樓1F
	週一至週五08:00~17:00
	出院櫃台
(分機2589)

	
	
	週一至週五17:00以後

週六、週日及國定假日
	急診櫃台
(分機2180)

	自動提款機
	醫療大樓1F
	24小時

	被子租借
	病房大樓B1
(杏一醫療用品)
	除農曆春節初一至初三休息外，其他租用時間如下：
週一至週五：08:00~20:00。
週六、週日及國定假日(含連假補休日)：09:00~17:00。

	停車場
	行政大樓1F
正門前方
	24小時


5、 住院陪病者管理：
(1) 每名住院病人需有1名陪病者，並以1人為限；另本院參與衛福部「全民健康保險住院整合照護服務試辦計畫」，可多名病人共同聘雇1名看護照顧病人，詳情請洽您的護理站或住院櫃檯。
(2) 呼吸道或傳染性疾病疑慮者不得陪病。
(3) 配合病房每日量測體溫無發燒且無呼吸道症狀。
(4) 配合本院感染控制相關措施。
6、 住院探病須知：
(1) 探病時段為每日固定一時段，每名住院病人每次至多2名訪客為限，但符合以下條件或經評估有探病必要，且經主治醫師同意後，探病時段及訪客人數不在此限：
1. 病人實施手術、侵入性檢查或治療等，須由家屬陪同，或依法須家屬親自簽署同意書或文件。
2. 急診、加護病房或安寧病房等特殊單位，因應病人病情說明所需。
3. 病人病情惡化或病危探視。
4. 其他特殊原因。
(2) 探病採預約制，時段如下：預約探病請掃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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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病房守則：
(1) 本院為維護安全及病人權益，訂有門禁管制時間。本院夜間門禁時間為晚間10時至次日早上5時。

(2) 為維護病房安全，禁止攜帶危險物品(如打火機、針、槍砲、彈藥、刀械)、違禁品（如強力膠、酒、檳榔或其他藥品、毒品）等進入醫院。

(3) 本院禁止病人或其家屬攜帶使用發熱性或高耗能電器，如:電鍋、電磁爐、電暖器、電熱毯、電熱水瓶、烤麵包機、咖啡機、微波爐、吹風機、延長線等。經醫院同意使用之電器，仍應要求遵守醫院之使用規定。
(4) 為維護您財物的安全，請勿攜帶貴重物品到醫院，並妥善保管自身用物。
(5) 本院全面禁菸、禁嚼檳榔及於指定區域內禁止使用手機。

(6) 請勿攜帶寵物入院，以預防傳染疾病擾亂安寧。

(7) 為維護您的權益與健康，如有不明人士推銷任何物品及醫療用品，請告知護理站。
(8) 為維護醫療作業之順暢並保障其他病患及本院人員之隱私權，未經當事人同意請勿在醫療場所進行拍照、採訪、攝影或錄音。
(9) 請將病情及藥物過敏病史誠實告知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以配合提供適當之醫療服務。另住院期間請不要服用非本院提供之藥品，如果您有服用，應請告知醫護人員。
(10) 如需要診斷證明書或各項證明單，請儘早告知護理站書記或護理人員，以便在您出院時可如期完成。
8、 本院之病房分為單人房、雙人房、三人房及五人房；健保身分入住健保病房(三、五人房)免付病房差額費；入住非健保病房(單人房、雙人房)，每日需自付病房費差額(如下)。
(單位:元/日)

	收費標準
	自費
	健保
	無職榮民

	特等單人病房
	4,564
	3,500
	3,200

	特等雙人病房
	2,864
	1,800
	1,500

	安寧單人病房
	4,564
	3,500
	3,200

	安寧雙人病房
	2,864
	1,800
	1,500

	一般單人病房
	4,064
	3,000
	2,600

	一般雙人病房
	2,664
	1,600
	1,200

	普通病房
	1,050
	不收差額
	不收差額

	普通病房
	3人房
	1,050
	不收差額
	不收差額

	
	5人房
	600
	不收差額
	不收差額


9、 當月醫療費用請於期限內繳納，如逾期者依本院催收流程處理。如醫療費用有困難之清寒病患，可向本院社工室提出申請經濟補助。(03-3384889分機1161)
10、 寧靜舒適的就醫環境，需要您我共同維護，請勿在病房、走廊等區域大聲喧嘩，注意電話禮節，放低聲量，避免影響其他病患休養。
11、 出院手續及轉院申請
(1) 您可以依您的意願隨時申請出院，本院24小時皆可辦理出院手續，但若醫師認為您病情尚未痊癒不應出院，您仍要求出院，依醫療法之規定，您或您的家屬應簽具「自動出院證明書」後，辦理出院手續。
(2) 出院手續
1. 病人遵照醫師醫囑辦理出院手續，自動出院者須先填妥自動出院書。
2. 醫師准允出院時，病房書記會進行結帳及交由病人至出院櫃台結帳，結清住院及飲食費用後，完成出院手續，始能離院。

(3) 醫事人員於病人出院前，將詳細告知病人出院後之自我照顧上注意事項、門診回診或轉診事宜，並儘可能提供後續照護相關資訊。

(4) 本院因限於設備及專長，無法確定病人病因或提供病人完整之治療時，會建議病人轉院，並填具病歷摘要送交病人。但針對危急病人，本院仍先作適當之急救處置，始將病人轉診。

1. 出院後續醫療服務：當您結束此次治療出院後，本院提供門診追蹤及急診服務。經本院醫師診斷應可轉至其他醫療機構繼續接受治療照護時，醫院會通知您辦理出院並協助您轉介。
2. 門診追蹤：主治醫師會幫您預約出院後返診時間。
3. 急診服務：出院返家前，護理人員會告知您出院後應注意事項，若您出院後有病情突然發生變化或任何不適時可先撥電話至護理站諮詢，我們將會聯絡您的主治醫師提供醫療諮詢，必要時，請至本院急診室作緊急處理。

(5) 經本院醫師診斷應可轉至其他醫療機構繼續接受治療照護時，醫院會通知您辦理出院並協助您轉介。
(6) 您可持本院開具之轉診單及病歷摘要，至適當照護層級的醫療院所或機構，繼續接受照護。

12、 病人的權利：
(1) 受到尊重的權利
您在醫院接受診療期間，無論何時何地，都應受到適當的尊重。且若未配戴名牌或識別證之醫事人員，您可以拒絕其所提供之醫療服務。

(2) 隱私權受到保護的權利

您於診療過程中需要讓醫事人員知悉的病情、健康狀況等隱私，醫事人員必須遵從法律或倫理規範，善盡保密義務，不得無故洩露。如果您不願意讓訪客查知您住院的訊息，請事先告知醫院。若您不願特定家屬知悉您的病情，請事先以書面通知護理站或您的主治醫師，以利處理。

(3) 接受公平待遇的權利

醫院對所有病人之權利均一視同仁，無論您的年齡、性別/性傾向、種族、國籍、教育程度、地理位置、社經地位、宗教信仰、政黨所屬及其他因素，在醫療照護上您都會受到公平待遇。

(4) 接受妥善醫療照護的權利

醫院及醫事人員應提供您妥善完備的醫療照護。您可持續接受一貫性的醫療照護或追蹤至一段療程結束，不會中途無故中止您的醫療服務。

(5) 安全受到維護的權利

在診療過程中偶有發生意外或併發症的風險，雖然無法完全避免，但醫事人員應依循各項標準作業程序來進行診療工作，致力維護您的安全且受到適當的保障，避免因醫療照護之錯誤而受到傷害。

(6) 瞭解診療程序及病情的權利

秉持「病人為醫療主體」的概念，在就診及住院期間，醫師於診療時，應向您或您的家屬解說病情、檢驗、檢查相關資訊、治療方針及癒後情形。如果您對醫事人員所提供之醫療服務有任何不清楚之處，您可向醫師或其他醫事人員發問、要求說明。若您需要接受手術治療，本院依規定，會先請您或您的配偶、親屬或關係人簽具手術及麻醉同意書，在簽具之前，醫師會先說明手術的原因、手術成功率或可能發生之併發症及危險，只有在取得您或您的配偶、親屬或關係人同意下，才會為您手術及麻醉。但若情況緊急，為搶救病人性命，依醫療法規定，得先為病人手術。

(7) 選擇診療方式的權利

診療方式常不只一種，醫事人員應向您解釋可能的診療方式，並向您提出建議。您可依據醫事人員之說明及建議來選擇對您最合適的診療方式，您有權作出與醫事人員建議不同的決定，但前提是雙方應有充分的溝通及了解，且這樣的決定不會影響醫事人員對您的服務態度及所提供之醫療品質。

(8) 選擇參與或拒絕臨床試驗的權利

本院為教學醫院，為提升醫療品質及促進醫學教育，培養優秀之醫療人員，會在院內執行經由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審查通過之臨床試驗。若院內醫事人員向您徵詢是否同意參與臨床試驗，徵詢者有責任予以清楚地向您說明臨床試驗之相關事宜，但您有權利拒絕任何與治療無關之檢驗、測試等相關活動。您的拒絕，不會影響本院醫事人員對您的服務態度及所提供之醫療品質。

(9) 取得個人病歷資料的權利

病歷資料是病人在醫院接受診療的各種紀錄，是對病人持續照護必須參考的資料。醫院為保障病人的隱私必須對病歷作妥善保存，故病歷資料不能任人隨意取得。惟當您有需要取得個人病歷資料時，您有權依規定向醫院取得個人病歷的任何資料影印或複製本。

(10) 反映意見及申訴的權利

您有權對醫院各項服務提出意見，醫院應依據規範予以處理及回應。

(11) 有不接受心肺復甦術(DNR)暨維生醫療、簽署預立醫療決定及接受安寧緩和醫療的權利
      您可以向醫事人員詢問，以獲得上述相關資訊。

(12) 表達捐贈器官意願的權利

      您可以向醫院醫事人員表達捐贈器官的意願，並取得捐贈器官資訊。
13、 病人責任：
(1) 提供資訊的責任

診斷疾病的首要步驟是要了解病史。醫事人員必須知道您的個人基本資料（包括年齡、籍貫、出生地、居住處、職業、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宗教信仰及特殊好惡等）、主要問題、現在病況及過去病史（包括愛滋病、結核病及其他傳染性疾病）、個人嗜好（包括抽菸、喝酒、嚼檳榔）、過敏狀況、家族病史，以及您在其他地方接受的診療狀況等。對於上述資訊，您有責任詳盡地提供給醫事人員。

(2) 配合診療的責任

疾病的診斷有時並不容易，甚至需要多項或重複檢查。在診斷期間，經過與醫事人員充分溝通之後，您有責任配合接受各種必須的診斷措施，俾使疾病能早日診斷。疾病的治療有時需要一段時間才能見效，某些疾病則必須持之以恆地服藥及定期追蹤。您有責任了解及遵從醫事人員之處方或教導，接受合適的治療。此外，在治療期間，如希望嘗試中藥或民俗療法，請先與您的醫師討論，切勿私下使用醫師處方以外的治療，以免產生副作用。

(3) 遵守法規的責任

您有責任遵守政府頒布全民健保的相關法令及醫院之規定，如不借用他人健保卡、不作不實的病情敘述、不要求醫師開具不實的診斷證明書、外出必須請假及按時返回、支付就醫所需之部分負擔及其他醫療費用、住院期間穿著病人衣服及佩戴手圈、注意感染性廢棄物的處理等。

(4) 尊重別人的責任

醫院是公共場所，在醫院接受診療期間，您有責任注意自己的生活起居不要影響到別人，包括：不大聲喧嘩、不竊聽他人病情、不使用毒品、不抽菸喝酒、注意個人儀容整潔及衛生、夜間注意燈光是否影響他人等。

(5) 珍惜醫療資源的責任

由於醫療資源極為有限，每個人都有責任節約使用避免浪費。您應負的責任包括：不要求醫師以健保資源作個人之健康檢查、不要求醫師給予非治療目的之維他命丸等、遵照醫師指示接受診療而不要求額外的檢查或治療、轉診時要攜帶在他院曾接受診斷的資料及影像檢查之片子及光碟等提供醫師參考。
14、 病人隱私：
(1) 與病人做病情說明及溝通，或於執行觸診醫療行為及徵詢病人同意之過程中，均應考量到環境及個人隱私之保護。
(2) 進行檢查及處置之場所，應至少有布簾隔開，且視檢查及處置之種類，盡量設置個別房間；檢查臺應備有被單、治療巾等，對身體私密部位之檢查，並應有避免過程暴露之措施。

(3) 任何人透過電話、郵件或其他通訊方式查詢病人病情或其他與病人相關資訊時，在無法確認其為病人之親屬或法定代理人之情況下，同仁應婉轉告知無法提供任何與病人相關之訊息，請其與該名病人家屬或法定代理人連絡確認。

(4) 採訪媒體未經病人或家屬同意，不得任意採訪或拍攝病人。

(5) 病人有權利要求不公開其資料，相關工作同仁應嚴守病人病情保密、病人基本資料保密之工作紀律，確保病人隱私不受侵害。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 關心您~
